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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近年来，中国深入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提高开放水平。2019 年出台
的《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在法律法规层面正式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统一列出禁止或限制投资的领域，负面清单之外给予外商投资国民待遇。2017-2019 年连续三年修订全国和自
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由 93 项、122 项减至 40 项、37 项，在金融、汽车等行业领域推出
了一系列重大开放举措。通过扩大开放，提振了外商投资信心。2017-2019 年，在全球跨国投资连续下滑的背景下，
中国吸引外资分别达 1363 亿美元、1383 亿美元、1412 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稳中有增、稳中提质。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跨国投资带来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面
对复杂形势，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改革开放，放宽市场准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同时，中国也将推进更高水平对外
开放，大幅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这展现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也表明了中国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的态度。
在此背景下，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商务部等部门修订出台了 2020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概 览

据介绍，2020 版负面清单中的主要变化包括：

1. 加快服务业重点领域开放进程

金融领域：
取消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

基础设施领域：
取消 50 万人口以上城市供排水管网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的规定

2. 放宽制造业、农业准入

制造业领域：
放开商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取消禁止外商投资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和核燃料生产的规定

农业领域：
将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放宽为中方股比不低于 34%

3. 继续在自贸试验区进行开放试点

医药领域：
取消禁止外商投资中药饮片的规定

教育领域：
允许外商独资设立学制类职业教育机构

此外，对比 2019 年和 2020 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关于文化、体育和娱乐业部分内容未作调整。

引 言

2020 年 6 月 23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第 32 号令，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 年版）》，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起施行。本次修订按照只减不增的原则，进一步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由 2019 年版的 40 条减至 3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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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说 明

一、《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以下简称《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统一列出股权要求、
高管要求等外商投资准入方面的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二、《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对部分领域列出了取消或放宽准入限制的过渡期，过渡期满后将按时取消或放宽
其准入限制。

三、境外投资者不得作为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从事投资经营活动。
四、有关主管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对境外投资者拟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内领域，但不符合《外

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规定的，不予办理许可、企业登记注册等相关事项；涉及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的，不予办理
相关核准事项。投资有股权要求的领域，不得设立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五、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审核并报国务院批准，特定外商投资可以不适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相关领
域的规定。

六、境内公司、企业或自然人以其在境外合法设立或控制的。
公司并购与其有关联关系的境内公司，按照外商投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等有关规定办理。
七、《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未列出的文化、金融等领域与行政审批、资质条件、国家安全等相关措施，按

照现行规定执行。
八、《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后续协议、《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及其后续协议、《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其后续协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境外投资
者准入待遇有更优惠规定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经济区域对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实施更
优惠开放措施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九、《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解释。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 年版）

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20 年版）

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一、农、林、牧、渔业

1 小麦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的中方股比不低于 34%、玉米新品种选育和种子生产须由中方控股。

2 禁止投资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良品种的研发、养殖、种植以及相关繁殖材料的生产（包括种植业、
畜牧业、水产业的优良基因）。

3 禁止投资农作物、种畜禽、水产苗种转基因品种选育及其转基因种子（苗）生产。

4 禁止投资中国管辖海域及内陆水域水产品捕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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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二、采矿业 

5 禁止投资稀土、放射性矿产、钨勘查、开采及选矿。

三、制造业 

6 出版物印刷须由中方控股。 

7 禁止投资中药饮片的蒸、炒、炙、煅等炮制技术的应用及中成药保密处方产品的生产。

8
除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商用车外，汽车整车制造的中方股比不低于 50%，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
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2022 年取消乘用车制造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同一家外
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及两家以下生产同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的限制）

9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及关键件生产。

四、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10 核电站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控股。

五、批发和零售业

11 禁止投资烟叶、卷烟、复烤烟叶及其他烟草制品的批发、零售。

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12 国内水上运输公司须由中方控股。

13
公共航空运输公司须由中方控股，且一家外商及其关联企业投资比例不得超过 25%，法定代表人须由
中国籍公民担任。通用航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须由中国籍公民担任，其中农、林、渔业通用航空公司
限于合资，其他通用航空公司限于中方控股。 

14 民用机场的建设、经营须由中方相对控股。外方不得参与建设、运营机场塔台。

15 禁止投资邮政公司、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

七、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6 电信公司：限于中国入世承诺开放的电信业务，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不超过 50%（电子商务、国
内多方通信、存储转发类、呼叫中心除外），基础电信业务须由中方控股。

17 禁止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
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上述服务中，中国入世承诺中已开放的内容除外）。

八、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 禁止投资中国法律事务（提供有关中国法律环境影响的信息除外），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 市场调查限于合资，其中广播电视收听、收视调查须由中方控股。

20 禁止投资社会调查。

九、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1 禁止投资人体干细胞、基因诊断与治疗技术开发和应用。

22 禁止投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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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特别管理措施

23

禁止投资大地测量、海洋测绘、测绘航空摄影、地面移动测量、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地形图、世界政区地图、
全国政区地图、省级及以下政区地图、全国性教学地图、地方性教学地图、真三维地图和导航电子地
图编制，区域性的地质填图、矿产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遥
感地质等调查（矿业权人在其矿业权范围内开展工作不受此特别管理措施限制）。

十、教育 

24 学前、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机构限于中外合作办学，须由中方主导（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
有中国国籍，理事会、董事会或者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 1/2）。 

25 禁止投资义务教育机构、宗教教育机构。

十一、卫生和社会工作

26 医疗机构限于合资。

十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7 禁止投资新闻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通讯社）。

28 禁止投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 

29
禁止投资各级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广播电视频道（率）、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发射台、
转播台、广播电视卫星、卫星上行站、卫星收转站、微波站、监测台及有线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等），
禁止从事广播电视视频点播业务和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安装服务。

30 禁止投资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含引进业务）公司。

31 禁止投资电影制作公司、发行公司、院线公司以及电影引进业务。

32 禁止投资文物拍卖的拍卖公司、文物商店和国有文物博物馆。

33 禁止投资文艺表演团体


